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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 我国经济学界一些学者把西方产权学派领袖科

斯炒得很热。他们认为, 科斯的理论是“要证明”“私人产权制

度下的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 它“从根本上动摇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重要理论基础”, “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一

贯坚持的市场体系的运转会自动导向资源配置优化的结论”;

科斯的理论是“一场经济学理论革命”, 是“经济学史上的一场

革命”。

我国学者的这些评论使笔者不得不想: 科斯的理论究竟对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有哪些根本性突破? 他的主导思想和基本理

论倾向究竟是什么? 是要证明私有产权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局限

性, 还是要证明其普遍适用性? 他的经济理论算得上经济学史

上的一场革命吗?

下面笔者分两个问题就科斯理论的历史定位问题谈点粗

浅的想法, 以求教于同行。

一、科斯的主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倾向究竟是什么?

应当肯定, 科斯的经济理论比之新古典经济学来说的确有

一些进展和突破。例如, 他扩展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

流通费用的概念,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①, 后又

拓宽了交易成本的内容, 提出社会成本的概念, 把市场经济原

则引伸到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变迁, 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了

企业的产生和产权制度的效率及安排; 他对市场机制的自动调

节功能不像斯密和马歇尔那么完全崇拜, 而多少承认点局限

性, 从而承认在市场调节成本很高的条件下国家进行拾遗补阙

有限调节的必要性; 他甚至有时还有点混合经济的思想, 如他

说:“把定价系统看成是一种协调机制显然是对的, 但是论点的

有些方面使我困惑。在大萧条时用某种计划形式协调工业生产

的所有方案那时很时髦, 普兰特则持反对态度。按照普兰特的

意见, 通过一个物价系统作用的竞争将做一切必要的协调工

作。可是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 它的功能是协调。如

果定价系统提供了一切必要的协调, 为什么需要它。”又说:

“为了有一个有效的经济系统, 必须不仅有市场, 而且也有适当

规模的组织内部的计划领域。这个混合物应当是什么, 人们发

现是竞争的结果。”②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关于市场、企

业、政府三种调节方式成本—效率的比较分析和替代选择理论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混合经济的思想。但是, 科斯的主导思

想和基本理论倾向绝不是要证明私有产权制度基础上市场制

度的局限性, 恰恰相反, 他是要证明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制度

的普遍适用性, 从而他的进展只能是点滴的部分的突破, 不可

能是根本性的突破。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 判断一个学者的基本理论倾向必须

着眼于其代表作, 着眼于其理论体系和理论实质, 而不应着眼

于其片言只语。科斯在其代表作中, 所表述的理论体系和理论

实质表明, 他的主导思想和倾向是要证明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

制度的效率, 证明这种市场制度的普适性, 而绝不是相反。

凡是读过《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人都不难看出, 科斯在

这篇论文的前五节都是考察和论证完全竞争市场调节的效率,

说明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 通过市场交易也能解决产权纠纷

和调整产权关系, 从而达到资源配置优化和产值最大化。第六

节则考察、论证了市场调节的替代物——企业调节和政府调节

的效率, 说明在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条件下, 企业调节和政府

调节对解决产权纠纷、调整产权关系、资源配置优化和产值最

大化也能发挥作用, 甚至有时在某些场合 (如烟尘妨害问题) ,

由于涉及面 广, 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

高, 这样, 政府调节会成为最佳选择。但是, 科斯在论述企业

调节和政府调节之后, 深怕人们误解他的主导思想和基本理论

倾向, 特别强调提出了他的如下观点:“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

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的

成本, 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

题, 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当然, 一种进一步的选择

是, 对问题根本不做任何事情。”③在第七节科斯论述了法律界

定产权的经济原则问题, 他所主张的经济原则就是市场经济原

则, 即成本—收益分析原则、效率优先原则。他说: “我们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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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所面临的问题, 并不是简单地限制那些

有责任者。必须决定的是, 防止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作为停止

产生该损害行为的结果而在其他方面遭受的损失。”“问题的关

键在于衡量消除有害效果的收益与允许这些效果继续下去的

收益。”④科斯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虽不失为一种解决外在不经

济问题的新思路, 但显然是违背各国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的,

至今各国在处理环境污染案件时都是贯彻归责原则, 而不是科

斯所主张的市场原则, 即效率优先原则。第八节评论庇古的外

在性理论和政策。在这里科斯强调指出, 他与庇古的分歧主要

不是市场主导论和国家拾遗补阙有限调节论, 而是处理外在性

问题的具体对策 (即他不同意庇古所主张的对外在不经济者进

行罚款、征税, 对外在经济者进行奖励补贴)。他认为, 庇古的

市场主导论与国家拾遗补阙调节论“是基本正确的”。⑤在第八

节中, 科斯仍然坚持他在第七节的思想, 反复强调法律调整产

权的原则不是归责原则, 而是效率优先这个市场原则。他在谈

到因火车发动机引起铁路周围木材失火一案时指出, “当经济

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 适当的做法是比较这些不同的安

排所产生的社会总产品, 而对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做一般的比

较则没有什么意义。”⑥科斯强调“无负责的危害”这个概念, 他

说: “庇古称这些行为 (为)‘无负责的危害’是非常正确的。但

当他提出这些是‘反社会’的行为时, 他就错了。这些行为或

许是, 或许不是。有必要权衡一下它所引起的危害和好处。反

对任何引起危害他人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反社会’行为。”⑦“妨

害法也是灵活的, 它允许对行为的功利与行为的危害进行比

较。”⑧显然, 这里科斯所强调的思想与第五节的思想是一脉相

承的。例如他在第二节里, 当谈到河流污染殃及鱼类时就指出:

“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 要决定的问题

则是: 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

的价值。不言而喻, 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

题。”⑨在第九节里, 科斯继续评论庇古关于外在不经济问题的

具体对策, 继续强调他所主张的市场原则, 即效率优先原则, 并

认为市场制度是一种比其他制度成本少效率高的制度。例如他

说:“就我而言, 似乎倾向于使用机会成本概念和通过比较各种

要素在不同的使用或安排中产生的产品价值来研究问题。定价

制度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导致各要素的采用会产生最大的产品

价值, 并比其他别的制度的成本少”。βκ第十节可以说是《社会成

本问题》一文的总结。在这一节, 科斯进一步强调解决产权制

度安排的市场原则, 即成本—收益分析原则和效率优先原则,

并把他的这个思想提高到方法论的高度。他说:“研究企业问题

的经济学家习惯于利用机会成本方法来比较要素的既定结合

的收益与替代的商业安排。在研究经济政策时, 似乎也应利用

类似的方法, 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所产生的总产品。在本文中, 正

如经济学家通常所做的那样来分析限于比较由市场衡量的生

产价值。但在解决经济问题的不同社会安排间进行选择, 当然

应在比此更广泛的范围内进行, 并应考虑这些安排在各方面的

总效应。”βλ“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 (不论它是

市场机制还是社会管理机制) , 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

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 我们应考虑总的效果。”βµ

我们之所以这样不惜笔墨较为详尽地分析《社会成本问

题》一文的逻辑结构和科斯的论述, 无非是要说明, 科斯在其

最主要代表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 虽然始终是围绕着外

在不经济问题展开的, 但他的中心思想绝不是外在性问题, 他

不是就外在性问题谈外在性问题, 而是要通过外在性问题说明

产权安排、产权调整同经济效率的关系; 在调整产权方式方面,

他虽然论述了三种主要调节方式, 即市场方式、企业方式、政

府方式, 认为这三种方式都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也都有一定的

效率, 人们完全可以根据各种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但他始终强

调的是市场方式和市场原则, 认为市场方式是这三种方式中成

本最少、产出最大的一种调节方式, 是最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

的一种调节方式, 市场方式和市场原则具有“其普遍适用性”。βν

因此, 我们说, 科斯的经济思想仍然像庇古一样, 是市场主导

论和国家拾遗补阙论, 他要证明的主要是看不见手原理的普遍

适用性, 而不是证明这个原理的局限性, 他的主导思想和基本

理论倾向是新自由主义, 而不是凯恩斯主义。

由此可见, 我国一些学者说科斯的理论是要证明私有产权

制度下完全竞争市场的局限性, 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派重要理

论基础的根本动摇, 这些评论是没有根据的, 是站不住脚的。

西方经济学发展历史已经证明, 对西方古典派和新古典派

经济学说起根本动摇作用的是凯恩斯的《通论》, 而绝不是科斯

的理论。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专门论述。

二、科斯的经济理论谈得上是一场革命吗?

既然科斯的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在某些方面的确有所突

破, 那么能否说科斯的理论是经济学史上的一场革命? 不能。

首先, 正如上述, 科斯的理论虽然比之新古典派经济学来

说有所进展, 有所突破, 但不是根本性的进展和突破。科斯的

主导思想和基本理论倾向仍然是证明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

场经济的优越性, 证明市场机制和市场制度的效率。他的突破

只能说明他与斯密、马歇尔等老牌自由主义者有点不同, 他是

个新自由主义者, 而并不能说明 他已经从根本上推翻新古典经

济学而提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经济学。

其次, 如果我们把科斯的理论放在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长河之中, 把他的代表作放在浩瀚的经济学智慧库之中, 那么,

我们就不难看出, 他的理论只能说比前人和同时代人在某些方

面有所进展, 有点特色, 但还谈不上是一场革命。

众所周知, 在经济学史上凡是以某个经济学家命名的革

命, 都是因为他或者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划时代意义的经济

学说, 或者是他在前人和同时代人成果基础上提出了带有根本

性突破的崭新理论, 或者是他使前人和同时代人许多零散的理

论观点成为一种有崭新体系的系统的学说, 他是某一学说的集

大成者, 如“马克思革命”、“凯恩斯革命”等。而科斯的理论,

既不是某一种理论观点的集大成者, 也不是带根本性突破并形

成理论体系的崭新理论, 更不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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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说。他的理论地位根本无法与马克思相比, 也无法与凯恩

斯相比, 甚至也无法与庞巴维克、马歇尔、庇古、萨缪尔森等

相比。他的理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证我们的上述观点。

11 在产权理论方面, 科斯虽然提出了交易成本概念, 并把

交易成本同产权安排与经济运行效率联系起来, 这方面他是有

特色、有贡献的。但他的产权理论比巴师夏的产权理论晚提出

110 年; 比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不仅晚提出 90 多年, 而且无论从

理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方面, 还是从理论的深刻性和科学性方

面, 他都要比马克思逊色得多。因此, 即使从科斯的特色理论

—产权理论来说, 也谈不上什么“科斯革命”。

早在 1850 年, 巴师夏就在他的代表作《和谐经济论》一书

中, 不仅把产权明确定义为人与人的经济关系, 而且还实际上

把产权区分为有形产权和无形产权。他认为, 所谓产权就是把

自己的努力归于自己的权利, 或以接受同等努力的让与将它出

卖的权利, 产权就是一种人与人的经济关系。产权不仅表现为

一块土地、一袋钱币, 而且表现为双手、能力、思想, 表现为

无形的东西。βο科斯的产权理论虽然经后人整理概括以后比巴

师夏产权理论的内容要多一些,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影响很大

的西方产权学派, 形成了交易成本经济学; 但他的产权理论比

巴师夏来说, 一是提出的时间晚, 二是产权概念的明确性差。

至于马克思的产权理论, 不仅比科斯早提出 90 多年, 而且

其理论体系之系统性和逻辑性, 其理论概念之明确性和科学

性, 其理论思想之深刻性都要比科斯高出许多倍。马克思不仅

科学地确定了产权概念, 科学地考察了产权的起源和演变, 而

且科学地分析了产权的各种具体权项及其功能, 科学地论证了

产权的统一性和可分性。甚至连西方产权学派一些代表也承认

他们借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产权理论。这方面我国一些学

者, 如吴易风教授、杨秋宝教授已著文做了很好的阐述, βπ这里

就不赘述了。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科斯的产权理论建立在交易成本

分析的基础之上, 而他的交易成本概念虽有点特色, 这就是他

把广义的交易成本确定为包括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企业行政

成本、政府行政成本和制度转形成本, 填补了前人留下的一些

空白; 但是, 他完全离开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来进行成本—收

益分析, 进行产权效率分析, 进行产权制度安排和选择的分析

等, 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至少可以说是不够科学的。同时, 他

没有给产权下一个明确而科学的定义, 没有提出产权的各种具

体权项及其功能的理论; 他有的观点 (如治污原则) 虽不失为

一种思路, 但却同各国法律理论与实践相悖; 有的观点 (如认

为只要产权明晰就必然会导致产值最大化) 离开其他各种配套

条件, 讲的过于绝对, 有导致“产权神话”之弊, 有片面性。

21 在市场缺陷和国家拾遗补阙论方面, 科斯虽然在外在性

国家干预的具体对策问题上批评了庇古, 但他的理论远不如庇

古系统而全面, 也不如庇古理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强。

庇古是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开拓者和著名代表, 他不仅对西

方福利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而且对西方经济学关

于市场主导论和国家拾遗补阙论也有重要的建树, 对外在性理

论和政策也有重要的贡献。

庇古认为, 要增加经济福利就必须增加国民收入量, 而要

增加国民收入量就必须增加社会产品量, 从而也就必须使社会

资源在各部门实现最优配置, 这也就必须消除社会资源优化配

置的障碍; 而要消除这种障碍, 就不能光靠市场调节, 而必须

在市场调节为主导的前提下, 使政府采取某些措施干预经济活

动来促进经济福利, 进而促进国民全体的总福利。他还认为, 由

于私营企业主的兴趣不在其投资所带来的社会净产品, 而在私

人净产品。因此, 国家对正常经济过程的某些干预有可能增加

国民收入。庇古还通过三种市场类型的分析, 论述了引起社会

边际净产值与私人边际净产值差异的原因, 论述了国家进行拾

遗补阙式干预的必要性, 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庇古认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引起社会产品和私人产

品差异的原因主要是: 某些耐久性生产设备使用权与所有权发

生分离; 存在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 存在报酬递增或报酬递

减。对此, 政府可采取征税的措施予以纠正, 或采取补贴等措

施予以鼓励。

庇古认为, 在垄断竞争市场条件下, 社会边际净产值与私

人边际净产值发生差异的原因主要是随着竞争性广告业的出

现, 低效厂商的广告活动超过高效厂商的广告活动, 从而使社

会边际净产品产生负值所致。因此, 国家应通过广告税等措施

限制, 甚至禁止低效厂商的广告活动。

庇古认为, 在垄断市场条件下, 由于垄断组织对垄断利润

的追求和对新发明的抑制, 社会边际净产值与私人边际净产值

的差异要比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更大。因此, 国家必须对垄断

企业加以干预, 对那些阻碍其他厂商进入该产业的垄断厂商实

行法律制裁, 对价格订得过高者予以惩罚。

庇古还主张国家应在分配领域进行干预, 以解决分配不公

问题。①政府应干预劳资纠纷, 规定公平工资率, 以实现产业

和平。②政府应通过收入转移解决穷人的生活困难, 增加社会

福利。对富人除应号召其自愿转移外 (如投资兴办娱乐业、教

育业、保健业等) , 还应实行强制转移 (如征收累进所得税和遗

产税) ; 对穷人除实行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直接转移外, 还应

实行间接转移 (如政府给生产穷人食品的厂商补贴, 使其食品

降价)。他强调, 无论采取何种转移措施, 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

他不赞成实行施舍性救济类的收入转移。

由此可见, 庇古无论在市场失灵原因的分析方面, 还是在

国家拾遗补阙性干预的理论和政策方面, 都要比科斯全面系统

得多, 也深刻得多、实用得多。他主张的许多理论和对策, 至

今仍然为许多国家所采用。例如关于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归责

原则, 关于收入转移支付的理论和政策等。而科斯在其代表作

中, 关于市场缺陷的表现只说到有时效率低, 其原因是有时成

本高, 而他在治理外在不经济方面所主张的相互性原理、成本

—收益分析原理等至今都被各国政府冷落。因此, 在市场缺陷

和国家拾遗补阙干预论方面, 科斯的作为更谈不上什么革命。

31 在混合经济理论方面, 科斯虽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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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诸如关于市场、企业、政府三种调节方式的成本—效率分

析与灵活选择的理论, 关于市场、计划、管理效率的分析与混

合的思想; 但是, 他的这种思想不仅在提出的时间上要比凯恩

斯晚, 而且在全面性、深刻性方面也远不如凯恩斯, 比凯恩斯

的美国门徒萨缪尔森来说更要逊色得多。

科斯的功绩在于从交易成本的新角度分析了市场、企业、

政府三种调节方式各自的效率, 认为这三种调节方式都要花费

一定的成本, 都有一定的效率, 人们在调整财产权利时究竟应

采用何种方式可根据成本—效率比较分析进行灵活选择; 但是

由于他没有明确提出市场失灵的理论, 从而也就不可能明确提

出三种调节方式有机结合的理论。这方面至多只能说他只是有

一些值得注意的闪光点, 他并没有提出明确而系统的理论。

相比之下, 凯恩斯在这方面却要比科斯高明得多。凯恩斯

的混合经济思想是建立在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理论的基础之

上, 他明确地指出了完全市场调节的主要缺陷 (如经济危机、就

业不充分、分配不公)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应全面积极干

预经济运行的理论和政策, 提出了把国家的全面积极干预与市

场调节结合起来, 把国家的积极性与私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

把效率与公平结合起来的混合经济思想。

谈到凯恩斯的经济思想, 过去人们往往注意其国家全面干

预理论, 而对其混合经济思想则比较忽视, 甚至闭口不谈。实

际上, 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思想是其《通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思想。

请看凯恩斯在《通论》中的如下几段论述:

“我们对于经典学派理论之批评, 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

么逻辑错误, 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

未能满足, 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以

后, 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之产量相差不远, 则从这点开始, 经

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βθ

“因此我同意盖赛尔之说, 认为要补充经典学派理论之缺

点, 不在把‘曼彻斯特体系’一笔抹杀, 而在指出须有何种环

境, 然后经济力量之自由运用才能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当然, 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制, 已经把传统的政

府机能扩充了许多。近代经典学派亦曾唤起注意, 在几种情形

之下, 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 须由政府来约束或指导; 但

是还有很大一片园地可以由私人负责, 由私人策动。在这个园

地以内, 个人主义之传统优点还是继续存在。”βρ

“有一点很确定: 世界上不能再长久容忍失业现象, 而在我

看来, 除了简短的兴奋期间以外, 失业现象是和今日之资本主

义式的个人主义有不解之缘的。不过把问题作正确分析以后,

也许可以医治了疾病, 同时保留了效率与自由。”βσ

凯恩斯还提出了一系理混合市场经济的政策。

可见, 凯恩斯的混合市场经济思想不仅比科斯提出的早,

而且其理论之广度和深度也要比科斯高出许多。

萨缪尔森与科斯可以说是同一背景下活动的经济学家, 甚

至可以说基本上是同龄人 (科斯比萨缪森大 5 岁)。但萨缪尔森

是凯恩斯主义者, 而科斯是新自由主义者。萨缪尔森继承和发

展了凯恩斯的混合经济思想, 并吸纳了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许多

成果, 把西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明确

提出要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

来, 把公平、效率、稳定结合起来; 他不仅论证了完全自由市

场经济的缺陷和市场失灵, 指出了市场失灵的基本表现 (如经

济波动、环境污染、工人失业、分配不公、对公共利益与平等

漠不关心等) , 而且对政府调控的必要性, 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

中的职能, 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手段, 政府调控的效应和政府失

灵, 现代市场经济的结构等都进行了相当精辟的阐述。其混合

市场经济理论之广度和深度, 全面系统性和理论之深刻性、科

学性、实用性, 都远远超过了科斯。

如果说, 凯恩斯是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混合市场经济理论

的开拓者, 萨缪尔森是这种经济理论之集大成者, 那么, 科斯

只不过是对混合市场经济理论有点滴贡献的人。

总之, 科斯的经济理论, 无论同他的相关前辈相比, 还是

同与他同时代的相关经济学家相比, 他只能说是对经济学理论

有所贡献的经济学家。他既没有提出带根本性突破并使之成为

体系的崭新理论, 也没有提出具有集大成地位的科学理论, 更

没有提出具有里程碑意义和划时代意义的理论, 因此, 谈不上

什么“科斯革命”。

注释:

①国内外学术界在交易成本问题上有一种观点很值得商讨。他们

认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实际上假定完全竞争市场不需要交

易成本, 即交易成本为零。笔者认为, 这种观点割断了科斯同西方古典

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联系, 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情况是, 古典派

和新古典派虽然未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 但他们却有流通费用的概念,

而流通费用则是交易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按照科斯的思想, 所

谓狭义的交易成本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以外的交易过程中

所需要的一切费用, 无疑流通费用应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 [美 ] 科斯: 《生产的制度结构》, 见《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

讲演集 (1987—1992)》, 153、154 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③④⑤⑥⑦⑧⑨βκβλβµβν [美 ] 科斯: 《社会成本问题》, 见R·科

斯等著: 《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 中文版, 23、33～ 32、34～ 35、40～

41、42、44、4、47、50、52、12 页,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4。

βο [法 ] 巴师夏: 《和谐经济论》, 中文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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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研究》, 19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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